发展党员规范化手册

（一）发展党员工作程序
　　1、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　　　　　　　　　　      2、     建立登记卡片

申请人　　　　　　　　　　　　　　　　　　    　   党支部


　　3、 确定入党积极分子　　　　　　　　　　　　   4、填写《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

党支部　　　　　　　　　　　　　　　　　　　        党支部

　　5、　  培养教育　　　　　　　　　　　　　          6、　      定期考察

　　　  　  党支部　　　　　　　　　　　　　　　　       　   党支部　党小组　培养人

 7、 确定并上报发展计划　　　　　　　      　　　 8、参加党委（或党总支）组织的培训

　　　　　 党支部　　　　　　　　　　　　　　　               党支部（积极分子）


9、    确定发展对象　　　　　　　　　　　　　　  　10、         政　审

　　　　　党支部　　　　　　　　　　　　　　　　　　　　         党支部


　11、向党委（党总支）报告　　　　　　　　　       　12、        预　审

　　　　  　党支部　　　　　　　　　　　　　　　　　　　       党委组织部门

　13、  填写《入党志愿书》　　　　　　　　　　　　　　14、          公 示

　　   　申请人　介绍人　　　　　　　　　　　　　　　　　       　党（工）委

　 15、召开接收预备党员大会　　　　　　　　　　       　16、填写党支部决议上报党委

　　　　　　党支部　　　　　　　　　　　　　　　　　　　　        党支部

　17、      与发展对象谈话                   　　　　 18、召开党委会审批     
　　 　　　党委指派的专人　　　　　　　　　                   党　　委     　 


　19、  填写“上级党委审批意见” 　　　　　　　　    20、  与预备党员谈话

　　　　　党委组织部门　　　　　　　　　　　　　　　　　      　党支部


　21、    预备党员入党宣誓　　　　　　　　　　　　　      
　　　　　 党委（党支部）　　　　　　　　　　　　　　　　　        

　　注明： 1－ 9图为培养教育阶段；

　　　　　10－19图为履行手续阶段；

　　　　　20－21图为考察转正阶段。
（二）接收新党员支部大会程序
1、     召开党员大会　　　　　　　　　　　　　　　　2、      宣读发展名单

　    　 党支部　　　　　　　　　　　　　　　　　　　　    　组织委员


3、      申请人汇报　　　　　　　　　　　　　　　 　4、        发表意见

　　   　 发展对象　　　　　　　　　　　　　　　　　　　        介绍人

5、     向全体党员汇报　　　　　　　　　　　　　　　 6、        讨　论

　　  支部书记或组织委员　　　　　　　　　　　　　　　　　      党　员

7、        大会表决　　　　　　　　　　　　　　　　　8、         闭　会

　  　支部书记或组织委员　　　　　　　　　　　　　     　  支部书记或组织委员

注明：1、正式党员才有表决权；

　　　2、如同时讨论两名以上的人入党，则应逐个进行表决；
3、支部大会表决时，申请人不必退场。

（三）预备党员转正的程序
　　　　　　　　　　　　　　   　1、本人申请

　　　　　　　　　　　　　　　　　      预备党员
　　　　　
　     　2、讨　　论　　　　　　　　　　　　　　　　　      　 3、审　　查

　    　党支部或党小组　　　　　　　　　　　　　　　         　党支部委员会

　　　　　　　　　　　　　　　    4、讨　论

　　　　　　　　　　　　　　　　　       党员大会

　　　   　6、审　　批　　　　　　　　　　　　　　　        7、善后工作

　　　　     党　　委　　　　　　　　　　　　　　　　        　党支部




　　对已确定的积极分子，党支部要指定培养人为其填写《积极分子登记表》，交党支部统一保存。





　　对于已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各方面符合条件的同志，要经小组提名，支委会讨论确定为积极分子，并确定二名正式党员为培养联系人。








　　对于申请入党的同志，党支部要建立登记卡，列入培养计划，经常对他们进行教育。








　　①本人自愿向党组织提出申请；


　　②对于团支部推荐的入党对象和未提出入党申请，但政治素质好，有培养前途的生产、工作骨干，应吸收他们参加一些党的活动，使其逐步提高认识，自愿提出入党申请。











　　①组织他们听党课或参加培训班；


　　②吸收他们参加发展党员的支部大会、新党员的宣誓大会及一些活动；


　　③交任务、压担子，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经受锻炼。　











　　对入党积极分子，党支部还要不定期进行考察，由培养人每季度考察汇报一次，填写到《积极分子登记表》上，并由党小组、党支部签署意见。





　　对于经过一年以上培养、教育、考察的入党积极分子，首先要通过座谈了解、民主测评等形式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然后党小组提出意见，重点进行培养教育，发展计划报上级党委备案。





　　对于经过一年以上培养、教育、考察的积极分子，党支部要组织他们参加上级党组织组织的入党积极分子集中培训，没有参加集中培训的，原则上不能发展入党。








　　对于经过一年以上培养、考察、培训成绩合格，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后，由党支部委员会集体讨论后确定为发展对象。





　　政治审查内容：①申请人的政治历史情况；②申请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和表现；③申请人在“文革”，“64”中的表现；④家庭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情况。政治审查的办法：考察档案和必要的函调和外调。





　　对已上报列入发展计划的对象，党支部要坚持个别吸收的原则，报告近期发展对象情况，包括：本人档案，政审材料，党内外群众意见，《积极分子登记表》考察综合意见，支委会讨论意见和入党申请书，党小组意见和发展对象的思想汇报。





　　预审要求：


　　①审查培养、考察和政审材料是否齐全，有无违背中央、省、市有关发展党员规定的地方；


　　②设党总支、分党委的单位先审查；


　　③经审查，合乎上述各种程序要求的下发《入党志愿书》。





党支部向发展对象解释志愿书中的各项内容，入党介绍人一般是申请人的培养人。志愿书一般由申请人亲自填写，入党介绍人指导，填写要规范，字迹要清楚，不允许涂改，志愿书填写后，由党支部审阅。





　1、公示内容


　发展对象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工作单位，现任职务等基本情况；申请入党时间，列为入党积极分子时间；公示期限，要求及联系电话；


　2、公示范围：一般为发展对象的工作单位和居住地。





　　接收预备党员的党员大会人数必须超过应到人数的半数以上方能召开，其内容：①申请人宣读《入党志愿书》；②介绍人介绍培养经过，并发表意见；　　③支委会发表意见；④大会讨论；⑤党员表决，作出决定。








　　填写支部决议时应注意应到和实到正式党员、预备党员数，同意和不同意的人数，通过决议日期，并由支部书记签名盖章，有党总支的单位须经党总支审议签署意见后，上报党委。表决同意人数，必须超过应到人数半数以上方算通过。





　　着重了解发展对象对党的认识，入党动机和现实表现，并对党的基本知识进行抽查，然后将座谈情况和意见向发展对象反馈并提出要求和希望，谈话后应认真负责地填写谈话情况和谈话人的意见。





　  对支部上报的发展对象党委集体审批、坚持“五个不批”：没有1－2年培养、考察不批；入党动机不纯、觉悟不高、信念不坚定不批；不懂和不了解党的基本知识不批；没有政审和政审不清不批。若有问题需调查而未及时审批，时间超过六个月退回支部审议，重写《入党志愿书》。








　①向预备党员介绍党支部情况，提出要求；


　　②编入党小组参加活动；


　　③填写党员卡；


　　④填写预备党员考察登记表。每季度考察一次。





　　　





对审批同意接收为预备党员的，应注明预备期起止的具体时间（从支部大会通过之日算起），并交给党委书记签名，加盖党委印章。








　





　对预备党员、党组织要组织他们进行入党宣誓。





　　①组织委员宣读支委会确定的发展对象名单；


　　②负责做好会议记录。





　　①支部书记主持会议；


　　②应到党员必须达到支部党员人数的一半以上才能开会；


　　③入党申请人及介绍人必须到会。





　　①组织委员宣读支委会确定的发展对象名单；


　　②发表申请人是否具备党员条件的意见。





　　①申请入党者宣读《入党志愿书》中自己填写的部分；


　　②根据需要向党组织说明有关问题。





①到会党员对申请人的情况充分讨论，发表意见；②入党介绍人、支部委员及申请人，对党员提出的问题认真解答；③申请人谈对大家所提意见的认识及今后的决心。








　　支部书记或组织委员代表支委会汇报对申请人的审查情况和确定发展的意见。








　　①组织委员将支部大会决议填入《入党志愿书》；


②报送上报党组织。








　①提议党员进行举手表决；


　②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议。





　　本人主动以书面形式向党组织提出转为正式党员的申请，其内容包括：


　　①说明入党、预备期满的时间；


　　②对自己在预备期中的表现作出全面的总结，说明成绩与不足之处，尤其是入党时同志提出的缺点，在预备期间改正了没有；


　　③写出今后的努力方向，提出按期转正的报告。（内容要真实，报告应在预备期满前交给党组织）





　　根据报告，党小组意见和党内外群众反映，对照党员条件，全面分析研究预备党员能否转为正式党员，提出意见，提交党支部党员大会讨论。





　　①党小组对组内预备党员进行认真讨论；


　　②提出对预备党员能否转为正式党员的意见，供党支部参考。








①申请转正的预备党员汇报主要优缺点，今后努力方向和要说明的问题；


②党小组介绍预备党员在预备期间工作、思想情况和小组意见；


③支委会介绍预备党员的表现和对他们进行教育考察的情况，提出能否转正的意见；


④党员讨论，肯定优点，提出缺点，提出希望，表明能否转正，并举手表决；


⑤将表决结果填入《入党志愿书》。








　　①批复后，党支部书记要与本人谈话；


　　②将审批结果在支部党员大会上公布。





　　①党支部将党员讨论结果报告上级党委；


　　②党委研究审批，并通知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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